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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县（区）政府、市级有关部门： 

  为确保我市农村公路建管养运协调可持续发展，实现建

好、管好、护好、运营好农村公路（以下简称“四好农村路”）

的工作目标，按照《交通运输部关于推进“四好农村路”建设的

意见》（交公路发〔2015〕73 号）和《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进

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攀办发〔2018〕86 号

关于推进“四好农村路”建设工作的意见

一步促进四川省农村公路建管养运协调发展的意见》（川府发

〔2015〕5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现结合我市实际，提出以下意见。 

  一、总体要求 

 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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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实党的十九大和习近平总书记、李克强总理关于“四好农村

路”建设重要指示精神，认真落实省委“一干多支”发展战略，

高质量建设“四好农村路”，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，遵循

“政府主导、规划引领、健全机制、分级保障”方针，紧紧围绕

“建好、管好、护好、运营好”农村公路的总目标，坚持农村公

路“建管养运”协调可持续发展原则，强化政府主体责任，拓宽

农村公路资金渠道，着力打造“外联内通、通村畅乡、人便于

行、货畅其流、安全便捷”的农村公路交通运输网络，为全面

建成小康社会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、打赢脱贫攻坚战、推进农

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交通运输保障。 

  二、工作目标 

  到 2020 年，全市 1—2 个县（区）获得省级“四好农村路示

范县”荣誉称号，所有县（区）均达到省级“四好农村路”示范县

评定标准。县（区）政府全面构建责任清晰的农村公路发展组

织保障体系、政府主导的绩效考核体系、以公共财政投入为主

的资金保障体系、因地制宜的技术指导体系。全市农村公路发

展体制机制基本完善，建管养运协调发展机制健全。网络基本

形成，结构明显优化，质量显著提升，养护全面加强，真正实

现有路必养，路产路权得到有效保护，路域环境优美整洁，农

村客运和物流服务体系健全完善，运输安全有序。 

  三、主要任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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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（一）全面建好农村公路。一是加快推进并按期完成农村公

路改善提升工程、路网改善工程等专项方案建设任务。加快联网

路建设，加大“窄路”改造力度，完善安防及客运设施，改善农村

公路通行条件。二是新（改）建农村公路原则上不低于四级公路技

术标准，县道路面宽度不低于 6.5 米，乡道和通往建制村的村道路

面宽度分别不低于 5.5 米、4.5 米，严格按相关规定设置错车道和

排水、挡防设施。三是大力实施农村公路危（病）桥整治、公路生

命安全防护工程。确保到 2020 年全市农村公路危桥逐年减少，

县、乡道和开通客运的村道临崖、临水 3 米以上危险路段安保工

程（路侧护栏）基本实现全覆盖。四是全面推行农村公路建设“七

公开”（七公开的内容为建设计划、补助政策、招投标、施工管

理、质量监督、资金使用、工程验收七项）制度，加强行业监管，

接受社会监督，预防腐败现象和各类违规违纪问题发生。五是健

全县级交通质量监督机构，全面提升质量监督检测能力和条件。

完善农村公路质量监管体系，落实质量安全监管责任，全面开展

农村公路放心工程建设。确保到 2020 年，县（区）农村公路质量

监督覆盖率达到 100%，新改建农村公路一次交（竣）工验收合格

率达到 98%以上，重特大质量安全责任事故零发生，坚决遏制较

大及以上质量安全责任事故，有效防范一般质量安全责任事故。 

  （二）全面管理好农村公路。一是全面落实农村公路管理

机构和人员，强化农村公路路产路权保护，形成保障农村公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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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。确保到 2020 年，县（区）、乡镇农村公

路管理机构设置率达到 100%；农村公路管理机构经费纳入财

政预算的比例达到 100%。二是建立县（区）有路政员、乡（镇）

有监管员、村有护路员的路政管理体系，及时制止和查处违法

超限运输及其他破坏、损坏农村公路设施的行为。按照规范要

求设置农村公路限高限宽设施。确保到 2020 年，各县（区）农

村公路管理制度基本健全，爱路护路的乡规民约、村规民约制

定率达到 100%，农村公路路产路权得到有效保护。三是大力

实施农村公路路域环境综合治理，加强绿化美化，全面清理路

域范围内的杂物和非公路标志，保持路面整洁无杂物，边沟排

水通畅无淤积堵塞。确保到 2020年，具备条件的农村公路要全

部实现路田分家、路宅分家，打造畅安舒美的通行环境。 

  （三）全面养护好农村公路。一是落实农村公路养护职责，

建立健全农村公路县、乡、村三级养护体系，组建相对稳定的

农村公路养护队伍。二是在燃油税分成资金转移支付的基础

上，县（区）政府要将农村公路养护经费不足部分纳入财政预算

兜底保障，达到“7351”标准（农村公路养护资金标准：县道每年

每公里 7000元，乡道每年每公里 3500元，村道每年每公里 1000

元，简称“7351”标准）并建立稳定的增长机制，以适应养护工作

需求。确保到 2020 年，农村公路列养率达到 100%，优、良、中

等路的比例不低于 75%，路面技术状况指数（PQI）逐年上升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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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根据PQI的情况分年度对农村公路进行大中修改造。三是建立

农村公路养护管理考核评价机制，构建市、县（区）农村公路养

护管理考核体系。市公路管理机构每季度检查每半年考核评

价、县（区）公路管理机构每月检查和季度考核评价，对农村公

路养护目标完成情况、工作质量及实施效果进行通报，使考核

结果与养护经费挂钩的激励约束机制得到落实。 

  （四）全面运营好农村公路。一是加快完善农村公路客运服

务网络，落实农村客运班线通行条件联合审核机制；整合城乡客

运资源，推广农村客运片区经营和响应式经营模式，培育集约化

经营规范化管理的经营主体。二是农村客运站点（招呼站）与新改

建农村公路项目同步设计同步建设同步交付使用。确保到 2020

年，具备条件的建制村通客车比例达到100%，城乡道路客运一体

化发展水平 AAA 级以上的县（区）达到 3 个以上。三是优化农村

物流基础设施布局，推进县、乡、村三级物流站场设施和信息系

统建设；按照“多站合一、资源共享”的模式，鼓励交通、商务、

粮食、邮政、供销等农村物流资源整合，降低物流成本。到 2020

年，基本建成覆盖县（区）、乡（镇）、村三级的农村物流网络。 

  四、保障措施 

  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市政府成立以分管副市长为组长的

推进“四好农村路”建设工作领导小组，统筹推进全市“四好农

村路”建设工作。各县（区）政府也要成立相应工作机构，落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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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责任，形成推进“四好农村路”建设的强大合力。 

  （二）加强资金保障。建立“对上争取、市级补助、县级兜

底”的农村公路公共财政保障机制。市级部门指导各县（区）积

极争取上级补助资金。农村公路的建设、管养、农村客运发展

资金纳入市、县（区）财政预算予以保障。各县（区）政府要

加强农村公路工作机构建设，建立以公共财政投入为主的农村

公路发展资金兜底保障制度，统筹规划、整合资金用于农村公

路建设和管理养护，满足“四好农村路”建设工作需要。 

  （三）加强督查考核。“四好农村路”建设工作纳入市政府

对各县（区）政府目标考核。对责任落实不到位、工作推进不

力的县（区）进行约谈。对成功创建“四好农村路”示范县的县

（区），按照《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开展“四好农村路”

示范县（区）创建工作督导考评的通知》（攀办发〔2017〕117

号）给予创建经费补助和考核加分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7 月 13 日     

 

 




